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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合作代理招生协议                                                        
主办方：广州集德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代理方：                                         

地  址：广州市中山大道272号天河广场天福座20A                   地  址：

联系人： ***     




                       联系人：
电  话：020-82525023                                             电  话：

传  真: 020-82523562                                             传  真：

双方经友好协商，在平等自愿互利基础上，就相互培训代理招生业务上的合作达成以下协议：

一、合作方式

1、主办方负责统一制定历次公开课宣传口径的规范，主办方应以书面形式向代理方提供合作期内公开课的具体内容，或经代理方授权后在代理方网站上自助添加公开课具体内容，包括并不限于：开课时间、授课地点、课时安排、提供的师资顾问等；

2、主办方提供给代理方的课程信息需保证其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实时性（课程信息发生变更时主办方须至少提前一周与代理方取得联系并更新），并保证在发布其信息内容时只保留代理方招生代理联系方式，主办方不得擅自利用其自助管理权限在发布课程内容时发布主办方公司宣传信息。

3、 代理方取得客户报名信息后，第一时间将参加课程的公司名称通过网络或传真方式交给对方，由主办方核对现有学员名单是否重复，如重复第一时间指出，以免产生撞单情况及撞单后利益归属不清问题。

4、 由主办方对报名或咨询的客户进行全程跟进及收取学费。

5、报名信息的传递通过QQ、电话、传真报与我机构合作负责人，我机构指定渠道负责人QQ1571991600：，电话：020-82525023，传真：020-82523562；在收到代理方报名信息后，我机构当即与代理方确认报名的有效性。

6、代理方提供的是有偿的服务，对于代理方通过不限于网站平台方式进行报名并最终完成培训的客户，主办方按已协商同意比例向代理方支付代理相应的佣金（详见费用支付条款）。 

7、对于代理方向主办方推荐并已成交客户，主办方应于开课后三个工作日内于根据本协议相关条款计算出代理方应收佣金，同时以电话或传真方式通知代理方，否则代理方有权冻结主办方招生系统帐户，并停止对主办方招生信息的宣传推广工作。

8、如因主办方原因导致连续两个课程不能如期开班且没有第一时间（至少提前一周）通知代理方，主办方需提供代理方等值公开课程免费名额1个。
二、费用支付

1、主办方于课程结束后三日内与代理方进行成交客户及金额对帐，代理方收取与主办方事先约定的公开课成交额 50%  为推广费用，主办方负责税费。（学员开收据不含税的情况下，我们8折共担，50%为推广费用）
2、如代理方给客户打折，课程原价低于3600元/人的公开课，九折以上（含九折）由双方共同承担，九折以下折扣由代理方承担；课程原价3600元/人（不含3600元/人）以上的公开课，八折以上（含八折）由双方共同承担，八折以下折扣由代理方承担；特殊情况协商解决。主办方承诺给予代理方的课程价格不高于市场价格。
3、参考折扣：1-3人9.5折，4－5人9折，6－10人8.5折，10人以上8折。
最低折扣：8折。为了维护市场价格体系，建议不低于此标准。
代理方只提供联系方式,跟进工作由我司来做,提供10%的提成.
除此之外，代理方不再向主办方收取其他任何推广费用；主办方应在每课程结束后三日内向代理方支付推广费用（以汇款凭证日期为准）。由此公开课产生的其他培训及产品业务，业务权限隶属主办方所有，代理方不再参与利益分成。

4、当主办方收到代理方上报的企业信息及其需求信息后，主办方即时登记备案。此后已报备需求的企业与任何一方签订的该课程的合作，均按照上述合作方式执行分成。

5、如主办方在课程结束后十天仍未向代理方支付推广费用，代理方有权向主办方索赔相应推广费用两倍的违约金，并有权终止本协议。

6、如代理方所报客户与其它的代理机构发生重单现象，则以先报来的机构名单为准，即先报先得原则。主办方不得有任何作假行为，否则向代理方支付相应代理佣金一倍的违约金。

三、协议的补充、变更、终止

1、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一年。如主办方未提供中止本协议的书面形式协议附件，本协议自动顺延一年。

2、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壹份；传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如任何一方提出,经双方同意可对本协议加以修改或补充，所签署的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双方为履行本协议而往来的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书面及电子格式文件将被视为本协议的一部分，具有与本协议相同的法律效力。
主办方：广州集德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代理方:  

签约代表：     　　　　　　　　　　　　　　     签约代表：  
签定日期：2011年6月27日                              签定日期： 





















 ADD：广州市中山大道272号天河广场天福座20层A室
TEL：（020）82525023  61209981  825235623

